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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9F_E8_BF_9D_E7_c56_647721.htm 工程延期是建设工程

施工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而在实践中当承包人起诉发包人要

求支付工程款项时，发包人出于减少工程款项的支付金额、

拖延工程款项的支付等目的，而以承包人施工逾期为由反诉

承包人。而在诉讼过程中，承包人又往往会以工程量增加、

设计变更、施工条件不具备、发包人指定分包衔接、不可抗

力等作为工期逾期的抗辩事由。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建

设工程工期违约金纠纷的举证责任是如何分配的？承发包双

方各自的证明标准又有着什么不同呢？对于承包人而言，在

施工过程中应如何做好工期顺延证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呢？ 

在司法实践中，就建设工程工期违约金纠纷的举证责任的分

配尚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通过认真研究代理的众多涉及建

设工程工期逾期的案件，认为发包人只要证明承包人的实际

工期超出合同约定的工期即可，而作为承包人而言，其若主

张自身不承担工期逾期的违约责任，则必须举证证明自身有

工期顺延的正当理由，且工期顺延的天数不少于发包人主张

的工期逾期的天数。 谈到举证责任分配，就不得不提到证明

标准。何谓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指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

证据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在建设工程工期违约金纠纷

中，承包人的证明标准是比较严格的，作为承包人而言，其

必须要证明确实存在顺延的事项、实际延误的天数，且在关

键线路上有因果关系。这对于通常没有严格管理制度和能力

的承包人而言，在诉讼中其提起的证明工期顺延的证据也往



往很难达到如此的证明标准。 就发包人而言，当其向承包人

主张工期违约金时，只要证明承包人的实际工期超出合同约

定的工期即可；而就承包人而言，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工

期顺延证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笔者认为可通过两个途径实

现：一是事前防范，如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中

明确约定，因设计变更导致工程量增加后工期顺延的计算方

式；二是事中控制，若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应及时向发包人

提出报告，并争取获得发包人同意顺延工期的签证。 笔者认

为，工程建设是需要承发包双方共同努力的，是一个互赢的

过程，如果承包人提出的工期顺延的签证的确符合合同约定

及客观事实的，发包人也不应无故拒绝签字确认，这样有利

于工程进度及工程最终的顺利竣工，否则，承包人因此而采

取停工等措施，对于双方而言都是有弊无利的。 添加造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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